
房屋租赁合同
合同编号：
出租方：(甲方)广州市惠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承租方：(乙方)
甲乙双方就租赁环市中路317号、317号-1号一楼的物业事宜通过友好协商，本着公平、自愿、合理的原则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有关法律规定，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，并共同遵守。
第一条租赁场地与租金、租期
乙方现向甲方承租位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物业，
[bookmark: _GoBack]建筑面积     平方米(产权证编号：       ),用于       ，必须办理相关营业执照，依法持证经营。
甲乙双方协定的租赁期限及租金情况如下：
自合同生效日起，租期  年，   年  月  日-   年  月  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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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金按月结算，电费按供电局标准由代收代缴，水费自行缴交。由乙方在每月5日(节假日顺延)前按现金/转账/支票付款方式缴付租金给甲方，甲方应在收到租金后三日内开具合法票据给乙方。如乙方不按时交租超过10天，每天罚应缴金额的2%滞纳金，逾期未支付租金超过30日，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，乙方按金不予退还，甲方收回场地，由此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。合同期满后，甲方如继续出租，在同等条件下，乙方享优先权。支付方式：转账/支票/现金等方式。
收款方名称：广州市惠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开户银行：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麓景路支行
账号：9550880213253100119
第二条租赁按金
乙方在签订合同时，应交纳租赁按金      元，电费按金   元，合计        元。若确实需要对租赁物业施工改动较大，经管理处同意后，才能施工。合同期满，乙方交清一切费用后，由甲方以按金收据为准，三日内无息退回给乙方。
第三条双方约定的事项
1.乙方在租赁期内，必须执行国家及地方的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在国家法律、法规允许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，并服从出租方的管理。乙方不得有利用合同进行欺诈、非法传销、非法集资等违法经营行为，发现上述违法经营行为，甲方有权收回场地，并不予退还乙方的当月租金和押金。
2.租赁期内，该场地所有的维修、漏水问题，治安保卫、消防安全等事宜均由乙方自行负责处理。
3.租赁期间，乙方可对场地进行装修改造，但不能破坏主体框架结构，乙方如损坏场地的设施，应负责修复或赔偿。租赁场地内电器设备的损坏、更换、增加的费用由乙方负责。甲方负责场外设施维护，为乙方提供水电、外部(西边消防通道)清洁卫生等必要保障，为乙方创造良好的物业周边环境。
4.乙方需向甲方按规定时间缴纳电费，逾期不缴交甲方有权终止提供上述服务，并追收乙方所欠的款项。
5.租赁期内，甲乙双方不得单方终止协议，如甲方毁约，则退回房屋按金，并向乙方支付贰个月租金的违约金，如乙方毁约，按金不予退回，其室内装修及固定设施归甲方所有。
6.如须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所需缴纳的国有土地出让金以及需备案、印花税等费 用由乙方自理，甲方配合提供必要手续。
7.合同期满或依法终止本合同，不再续约时嵌入房屋结构内的设施不得拆走，由甲方所有，可移动的设施由乙方处理。
8.如乙方因拖欠租金，提前终止合同等违约行为导致甲方向人民法院起诉，乙方应赔偿甲方因诉讼而发生的律师费，律师费按广东省有关部门划定标准计算。如甲方违约，乙方就此向人民法院起诉，甲方应赔偿乙方因诉讼而发生的律师费，律师费按广东省有关部门划定标准计算。
9.如乙方迟交租金超过30天，甲方保留自行收回场地的权利，室内物品当废弃物处理，押金不予退回，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乙方负责。租赁期内如经确认因甲方责任导致乙方不能正常使用该物业，经双方协商按当时平均日租金计算给予减免部分租金。
10.租赁期满未能续约或合同因解除等原因提前终止的，乙方应于租赁期满或合同终止后10天内将租赁场地及甲方的配套设施以完整良好、适租的状态无偿交还甲方。乙方未按照约定交还的，甲方有权采取必要措施给予收回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11.因政策变化及不可预知的不确定因素（战争、地震）、拆迁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不归责于双方原因，本合同自动解除，甲方退还乙方押金，双方皆不承担违约责任及赔偿责任。
12.如因租赁期满未能续约，甲方回收场地时将不赔偿乙方在租赁场地内投入的改造、装修及其他费用。
13.未尽事宜，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
本协议一式肆份，甲方叁份，乙方壹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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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 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 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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